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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庄河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北黄海经济开发区有关部门，

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庄河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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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规范我市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

效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3〕

101 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辽宁省生产安全事

故灾难应急预案》《大连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庄河市突

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编制本预案。

1.3 事故分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的性质、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生产安全事故分为四个级别。

1.3.1 Ⅰ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重伤（含急性工业中

毒，下同），或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3.2 Ⅱ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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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死亡，或 50 人以上重伤，或 5，000 万元

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3.3 Ш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是指造成 3 人以上死亡，或 10 人以上重伤，或 1，000 万元

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3.4 Ⅳ级（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是指造成 2 人以下死亡，或 9 人以下重伤，或不足 1，000 万

元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Ⅳ级（一般）以上级别生

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超出乡镇（街道）应急处置能力或跨乡

镇（街道）行政区、涉及多个领域（行业和部门）的生产安全事

故，以及其他需要启动本预案进行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

作。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5 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

为首要任务。

1.5.2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市安委办统一领导下，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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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

处置工作。企业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应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

1.5.3 属地为主，条块结合

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按照属地管理和“就地、就近、快速、

有效”的原则，本地区、本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本部

门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第一负责人，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予

以支持配合，同时充分发挥企业自救作用。

1.5.4 依法规范，科学施救

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充分发挥专家作用，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提

升应急救援能力。

1.5.5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事故应急

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以及常

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装备配备、预案演练和

评估等工作。

1.6 应急预案体系

1.6.1 市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本预案是《庄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专项预案，是

我市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和应急预案编制的指导性文件之一，报大

连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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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市政府部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预案和部门职责及行业特点组织编

制和印发，作为本预案的专项预案，报庄河市应急局备案。

1.6.3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编制，作

为本预案的专项预案，报庄河市应急局备案。

1.6.4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

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

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

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

（2）矿山、金属冶炼企业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

产、经营（带储存设施的）、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

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

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

预案进行评审，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本单

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论证。

（3）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

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应

急预案公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县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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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进行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相关标准，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或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

1.6.5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生产经营单位根据事故风险评估、岗位操作规程以及针对具

体场所或设施制定应急处置和控制措施，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编制，

并在本单位或本部门备案。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组织机构

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

成员单位、应急救援队伍、专家组组成。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

挥部（以下简称市应急指挥部），在庄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

简称市安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

作。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局，联系电话：89715110）

承担市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总指挥由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担任。

副总指挥由市应急局局长、市消防救援大队主官、市公安局

分管副局长担任。

成员单位有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市委宣传部（市委

网信办）、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市人武部、市政府办公室、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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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海洋发展局、市供销联社、北黄海经济区规划建设局（应急管

理局）、庄河生态环境分局、市气象局、大连海事局庄河海事处、

庄河供电公司、中国移动庄河分公司、中国联通庄河分公司、中

国电信庄河分公司、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队伍由市消防救援大队、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救援

队伍、社会力量、志愿者队伍等组成。

专家组成员由各行业、不同领域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

并在市应急局备案。

2.2 机构职责

2.2.1 市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组织本预案的实

施，决定启动或终止应急响应。

（2）根据事故波及的范围、气象资料和环境监测等情况，组

织人员疏散。

（3）根据需要协调和调动所需应急资源。

（4）组织专家为应急救援工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5）协调有关单位参与事故救援工作。

（6）确定向社会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有关信息。

（7）完成市安委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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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总指挥、副总指挥职责

总指挥职责：批准应急响应程序的启动与终止；决策救援方

案和现场指挥部的组建；组织人员、资源配置；决策应急救援队

伍的调动；协调应急救援有关工作；组织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上

报和发布工作。

副总指挥职责：协助总指挥完成应急救援指挥、协调工作。

2.2.3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指导、协调

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组织编制、修订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对各乡镇

（街道）、有关部门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备案管理。

（3）建立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数据库。

（4）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的接收、处理和报

送工作；实施 24 小时值守接警；向应急处置机构和单位传达市应

急指挥部指令，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5）组织市级应急预案演练；指导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培

训工作以及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6）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4 各成员单位职责

市应急局：承担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负责 24 小时生产

安全事故的接警；向有关应急处置机构和单位传达市应急指挥部

指令；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组织现场检测，查找事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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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提

供参考；负责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

办的其他工作。

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 24 小时 119 火警的接处警；按照市应

急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完成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抢险救援任务；

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指导安全生产新闻、信息的发布；

按照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舆论引导和控制工作；指导协助属地

属事单位开展舆情监测处置工作，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协同开展重

大敏感舆情应对处置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负责事故期间受灾群众的来访接待工作，

稳定访民情绪，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工作。

市人武部：协调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参与抢险和救援工作；完

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政府办公室：协助市政府领导同志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发展改革局：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区域及油气长输管道应急

保护、协调停输和应急准备工作；协调庄河供电公司做好应急现

场及周边相关地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工作。

市教育局：指导全市各类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做好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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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和防护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所监管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工作;负责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应急管理和事故救援的综合协调工

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 24 小时 110 接警，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警后，

及时报告市政府或市应急指挥机构；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有关人员

的紧急疏散、撤离；负责事故区域的治安管控和道路交通管制；

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人员的身份核实等；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

办的其他工作。

市财政局：筹备和解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资金；完

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城市燃气、供热和建筑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工作; 负责市政道路、桥隧、排水、路灯设施及污水

处理、环卫、园林绿化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做好市区内事故

现场城市道路抢险、抢修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协调抢修受损公路，保障公路畅通;负责

应急救援等重要物资运输工作; 负责港区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

救援综合协调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水务局：承担全市水利工程建设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

技术支撑工作；负责事故现场停、供水应急处置；完成市应急指

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所监管场所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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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商务局：负责直属企事业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

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文化和旅游局：承担全市旅行社、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

饭店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责任，督促指导旅行社企业旅游安全生

产工作，指导星级饭店、A 级景区按相关部门要求落实旅游安全和

应急工作；在市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协调相关部门完成全

市旅行社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完成

其他涉及旅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市应急指

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卫生健康局：组织做好生产安全事故中受伤人员的抢救治

疗；调配救援药品、器材，组织调动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提

供医疗保障；负责事故现场防疫工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负责特种设备

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事故现场特种设备的事故原因技术鉴定

工作，为应急处置提供参考；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海洋发展局：组织渔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协助遇险渔船

脱险、开展抢险救援等应急工作，组织调查处置渔业生产安全事

故；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政府其他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参与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完

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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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销联社：参与所监管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庄河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事故现场的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和应

急预警工作，为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监督事故责任

单位及专业处置单位对事故产生的危险废物实施无害化处置工作；

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气象观测和预报工作，为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提

供气象数据和资料;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大连海事局庄河海事处：承担庄河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职

责，组织和协调海上相关救援力量参加海上险情处置工作；完成

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庄河供电公司：负责事故现场停、供电应急处置；完成市应

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中国移动庄河分公司、中国联通庄河分公司、中国电信庄河

分公司：负责事故现场应急通信保障；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工作。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组织

领导辖区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2.5 生产经营单位职责

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的工作

责任制，层层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责任体系;依法设置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应急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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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制度;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编制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相衔接

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物资;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

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援，控制事态扩大。

2.2.6 市应急救援队伍职责

按照专业类别，对所配置的救援装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定

期或不定期开展专业救援实战演练；接到事故救援命令后，应及

时赶到事故救援现场，按专业职责分工，在市应急指挥部统一指

挥下，开展现场应急救援。

2.2.7 专家组职责

参与应急救援方案论证和救援措施制定；为应急救援决策提

供技术咨询和建议；参加相关事故的调查工作。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

（1）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已创建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综合信息

档案和应急救援信息数据库，了解掌握相关部门单位的应急物资、

装备、设备的储备和维护保养情况，确保有关单位和人员在接到

预警信息以后，可随时征集调用；及时开通信息传递网络，保障

预警信息及时报告、应急指令传递顺畅，充分利用好生产安全事

故预警综合信息平台，为应急信息传递提供保障。

（2）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分级负责、行业

和属地监管的要求，对属地内重大危险源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进

行监控，建立救援队伍、专家队伍、救援物资、避难场所等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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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信息数据库。重大活动、重要时段以及可预报的自然灾害事

件发生之前，制定下达相应预防措施并发布预警信息。

（3）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

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属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行业主

管部门备案；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储备必要的救援物资，充

实先进的救援装备，不断提高救援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应急

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熟悉应急措施，掌握防护装备和救援设备

的使用方法，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

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社区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制定保护周边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措施。

3.2 预警

3.2.1 预警级别

根据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量、受事故影响

范围等因素，将预警分为四个级别：

红色（I 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Ⅰ级（特别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橙色（Ⅱ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Ⅱ级（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黄色（Ш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Ш级（较大）生产安

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蓝色（Ⅳ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Ⅳ级（一般）生产安

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 17 －

3.2.2 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原则上Ⅰ级（特别重大）、Ⅱ

级（重大）预警由大连市应急委或其授权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发

布，跨地级市行政区域的，或国家有关法律规章规定必须由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的，由省应急委或其授权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

发布；Ш级（较大）、Ⅳ级（一般）预警由市应急指挥部发布，跨

我市行政区域的由大连市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发布。预警信息由指

定发言人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快捷有效方式发布，亦可通过

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

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

针对性的方式。

3.3 信息与监控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有关成员单位、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

对重大危险源、重点危险区域的监控管理，遇可能引发生产安全

事故的险情或者其他灾害、灾难的重要信息要及时上报。

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生

产安全事故的，各级有关应急指挥机构均应及时通报同级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应按照分级管

理的程序逐级及时上报和发布。

3.3.1 信息报告

（1）事发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在 1 小时内如实报

告当地应急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当发生Ⅳ级以上且需现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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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故性质敏感且可能引发其他次生、衍生灾害，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应在第一时间报告当地应急部门和政府相关

部门。市属以上企业在报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同时，报市应急

局和上级主管部门。

（2）事发地应急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要立即核

实有关情况，并按有关规定逐级上报，每级上报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

（3）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后，要对有关情况进行跟

踪核实，并立即报告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并由负责人报

告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同时按领导指示和有关规定向上级报告。

对于较大、重大或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市应急指挥部应立即

上报大连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事故信息报告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时间、地点、事故

简要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

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并根据事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时

续报。

3.3.2 应急电话

市应急指挥部 24 小时应急值守电话： 89715110（89105678）

大连市应急管理局：82559999

市消防大队接警：119

市公安局接警：110

市医疗救护：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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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救援电话：12395

市供电服务：0411-62513200

4 应急响应

4.1 分级响应

（1）Ⅰ、Ⅱ、Ш级应急响应，分别是指发生Ⅰ级（特别重大）、

Ⅱ级（重大）、Ш（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所启动的应急响应。在

国家、省和大连市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前，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应

急预案的应急响应程序，由市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并

以最快方式报大连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国家、省和大连市级应

急响应启动之后，全力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Ⅳ级应急响应，是指发生Ⅳ级（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时

启动的应急响应。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应急预案的应急响应程序，

由市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各成员单位迅速启动相应的

应急响应程序，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3）应急响应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上级应急指

挥机构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4.2 响应程序

（1）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基本情况、事态

发展和救援进展情况并通报有关部门单位。

（2）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建议，决策应急救援方案。

（3）按照职责分工派出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工

作和协调专业应急力量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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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可能或已经引发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及其他次生、

衍生灾害的，市应急指挥部要及时上报，并通报相关应急救援指

挥机构。

（5）必要时向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申请支援。

（6）按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指令，协调落实其他相关工作。

4.3 处置措施

市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掌握的事故情况，下达救援指令。各

成员单位、相关部门和事发单位要按照市应急指挥部要求和各自

职责开展现场抢险救援。

4.3.1 抢险救援

事发单位、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立即采取

措施，开展应急救援，并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市应急指挥

部根据事故类型、危险程度等情况，迅速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

相关人员和专家制定应急救援方案，组织技术力量和救援队伍采

取紧急处置措施，及时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发生。

4.3.2 抢险人员安全防护

各抢险救援队和参加救援的市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根

据救援需要，保证配备相应专业防护器材，同时注意采取安全防

护措施的合规性和有效性，科学施救，确保抢险人员的人身安全。

4.3.3 人员疏散与转移

有关部门单位应会同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确定事发

现场应急状态下群众疏散、转移和安置的方式、范围、路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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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协调启用应急避难场所，组织人员向安全地域快速疏散和转

移。

4.3.4 医疗卫生救助

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事发单位要会同卫生健康部

门及时调集医护人员，开展现场医疗卫生救治工作。必要时，卫

生健康部门要开辟绿色通道，调派医疗专家紧急救治伤员。

4.3.5 交通管制与警戒

事发单位和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同公安部门在事

故现场设置警戒区，实施安全警戒。公安部门应根据需要，依法

对相关路段采取交通管制，限制人员、车辆进出警戒区域。

4.3.6 物资保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需要，市应急指挥部要督导有关

部门单位紧急调集应急救援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的设施、设备，

保障现场应急救援物资的供应。

4.3.7 现场检测与评估

根据需要，由市应急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事故现场

进行检测和评估，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

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

4.3.8 信息发布

市应急指挥部具体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发布工作。预案

启动后，应拟定信息发布方案、发布内容，报市应急指挥部总指

挥审批。在组织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如遇到难以把握的重大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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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要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请示，信息发布由市应急指

挥部总指挥或其指定发言人负责。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

公安局等部门单位负责舆情控制工作。

4.3.9 扩大应急

应急响应超出本级处置能力，尤其是出现跨区域大面积影响

或可能发展成为严重危害势态时，由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请示市

政府启动《庄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由市政府统一指挥

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4.4 应急结束

当遇险人员全部获救，伤员全部转送医院救治，事故现场得

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可能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

后，经市应急指挥部确认并批准，由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宣布现

场应急救援工作结束。

应急救援结束后，有关部门应依据法定程序，开展事故调查、

损失评估，做出结论。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会同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部门，

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疏散人

员回迁，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

事项），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恢复

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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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保险理赔

保险机构应及时进行保险理赔工作。

5.3 总结改进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或生产经营单位应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总

结报告。

6 保障措施

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网络系统和信息报告系统；完善应急

救援力量和资源信息数据库；保障应急机构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为应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6.2 应急资源与保障

6.2.1 救援装备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负责全市救援装备、器材的调配。各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及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应急救援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

援装备、器材和物资。

6.2.2 应急队伍保障

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大型机械装备、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冶金等高危行业或领域的企业，

要针对本单位作业特点依法组建和完善救援队伍。

有关单位应依法组建和完善市级应急救援队伍，加强考核、

认定，形成统一规范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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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交通运输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责成相关部门，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

保障抢险道路的畅通；调度车辆保障救援装备、物资、人员（含

疏散人员）运送，满足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并根据需要，协调交

通、铁路和海事等部门单位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6.2.4 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建立医疗救护队伍，配备相应的医疗物资

和人员，提高应急救治能力。

6.2.5 治安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按照规定，加强事故现场治安管理，对重点地

区、重点场所、重要物资和设备实施安全保卫。

6.2.6 物资保障

市乡两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等应当建立应急救

援物资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

6.2.7 基本生活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责成相关部门健全救灾物资储备、调拨和紧急

配送系统，协调事故责任单位及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做

好受灾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

6.2.8 资金保障

市乡两级政府应按要求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资金

的保障工作。生产经营单位须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资金准

备。应急救援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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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社会动员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动员、组织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力量

参与应急救援。

6.2.10 紧急避难保障

市乡两级政府应按有关规定，结合城市改造和公园、广场等

公共设施建设，规划建立与城市规模相适应的紧急避难场所，保

障紧急情况下避难生存的需要。

6.2.11 公共设施保障

市乡两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燃气、电、

油、水的停、供，以及对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的

监测与处理。

6.2.12 技术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建立应急专家库，并对专家库进行维

护，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6.2.13 宣传、培训和演练

市乡两级政府和新闻媒体主管部门要加强公众防灾、减灾知

识及相关的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市乡两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以及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相关规定，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培训和演练，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救援

能力。

7 预案管理

7.1 预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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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结合我市实

际情况，按程序适时予以修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修订：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及上位预案

中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在预案演练或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7.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7.3 预案施行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庄河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庄政办发〔2020〕10 号印发）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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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人员联系方式

序号 指挥部职务 日常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1 总指挥 副市长 苏长忠 89715199

2 副总指挥 市应急局局长 潘希福 89817757 13322220277

3 副总指挥 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庞艳峰 89813065 15241161369

4 副总指挥 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鹏飞 89725818 18341116633

5 办公室主任 市应急局局长 潘希福 89817757 13322220277

6

成员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兰德龙 89813001 13842800999

7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副局长 王蓓 89715167 13942048785

8 市人武部副部长 田俊玮 89813814 13387851933

9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志强 89715195 13079888967

10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吴静 89706138 13322258666

11 市教育局副局长 孙尚富 89706153 13664222098

12 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 李绍山 89715158 15998653665

13 市公安局党组成员 孙秀权 18341116988

14 市财政局国资室主任 尚闯 89729106 13654282820

15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宋志涛 89706329 13998473496

16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郭丰瑞 89706286 13604110990

17 市水务局副局长 刘长平 89716638 13940927711

18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尹茂东 89814408 13998657088

19 市商务局副局长 宫兵令 89715138 13332215685

20 市文化和旅游局 樊晓颖 89706131 15609844848

21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顾延颖 89727667 13998596351

22 市应急局副局长 宋平 89715109 13332225566

23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孙毅 89858253 18525506661

24 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 孙德义 89715181 13604946487

25 市供销联社副主任 郑鑫 89812214 13840930105

26
北黄海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应急管理局）局长
鞠传鑫 89120999 13942877958

27 庄河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 王潇雨 89178178 18504110775

28 市气象局副局长 郑浩 89812076 13478522287

29 大连海事局庄河海事处副处长 王植 13478637793

30 庄河供电公司副经理 于洪科 62513003 13889612817

31 中国移动庄河分公司经理助理 尚旭东 15040612221

32 中国联通庄河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涛 89716664 18641110032

33 中国电信庄河分公司副总经理 刘阳 39197913 189041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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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庄河市应急专家统计表

推荐单位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市应急局

安全生产

宋平 市应急局 副局长 13332225566

郭富库 市应急局 13898465166

赵立猛 市应急局 副局长 13889518922

王玉鑫 市应急局
危险化学品监督管

理室负责人
13324118762

烟花爆竹

刘玉洪 大连银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经理 13998687716

臧福杰 大连福源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 经理 13898685888

马立山 庄河市烟花鞭炮公司 经理 13390001597

邱希亮 大连花园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 经理 15942492110

涉氨制冷

赵顺利 大连染化集团有限公司 部长 高级工程师 13052799978

郭富洋 大连金泰水产有限公司 氨压机工 13204063810

孟范林 大连洋溢食品有限公司 氨压机工 13940922985

地震灾害 顾新堂 市供销联社 一级主任科员 15942895721

森林火灾

李国胜 市自然资源局 副局长 13130498989

杨 超 市森林消防队 大队长 13130011558

时温玉 市森林消防队 副大队长 15940944958

市自然资源局 地质灾害 单学东 辽宁省地质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院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360411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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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市水务局

水旱灾害

王庆斌 市水务局 副局长 13842839666

高清震 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 部长 高级工程师 13591815707

李华欣 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 部长 高级工程师 13190190859

王文杰 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 部长 工程师 15840827077

孙礼珩 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 副部长 工程师 15641151277

供水
蔡雨 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 部长 工程师 13050578018

王俊威 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 副部长 工程师 15998511709

市气象局

暴雨（雪）灾害 庞渤 庄河市气象局 副局长 工程师 18840913806

大风灾害 郑寰宇 庄河市气象局 气象台副台长 工程师 15524553963

冰雹灾害 刘贵洋 庄河市气象局 人影办主任 工程师 15640917709

雷电灾害 郭辰威 庄河市气象局 防雷中心主任 工程师 15842480665

干旱灾害 于薇 庄河市气象局 防灾办主任 工程师 18841136231

市科技和工业信

息化局
民用爆炸物品

姜显峤 安泰化工 总经理 13504080488

张永泽 安泰化工 安全员 13842890399

市农业农村局

暴风雪灾害 张丽莉 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 部长 高级农艺师 15104116365

动物疫情防控 于劲勋 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 科长 正高级兽医师 13478963336

市海洋发展局 渔业灾害
宋立新 市海洋发展局 渔业经济室负责人 工程师 13384119707

白树玉 市海洋发展局 执法负责人 工程师 186411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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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

城市防汛 崔新伟 市住房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部长 园林高级工程师 13842616023

建筑工程 孙彧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中心 部长 工程师 15566936117

供气

安庆忠
市住房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燃

气部
科员 15898186880

曲 云
中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庄

河分公司
部长 15566898112

侯健 益民燃气有限公司 经理 15040405599

房学敏 华通燃气有限公司 经理 13998652588

市公安局
道路交通安全

孙凤刚 市交管大队 副大队长 18341116593

于宏剑 市交管大队 中队长 18341116607

群体事件处置 李宝征 市巡特警大队 教导员 18341116936

反恐
刘圣波 市国保大队 民警 18341116506

宗教事件

舆情管控
华香裕 市公安局 网安大队教导员 13704117117

市委宣传部 孙瑀 市委宣传部 网信室主任 15241189133

市交通运输局 公路桥梁

郝正刚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中心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13942824289

李维兵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中心应急管理部部

长
高级工程师 139409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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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市交通运输局

公路桥梁

刘 辉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行政执法队质监部

部长
高级工程师 18840856156

李世闯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中心工程建设部服

务部部长
工程师 13591792678

张丽娟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中心公路养护部部

长
工程师 13998505359

刘长民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中心公路养护部部

长
工程师 13942656013

于德骥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公程质量与安全监

督部副部长
高级工程师 15840805602

邵芳林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中心副主任 高级工 13898685650

邵吉业 庄河新港客运站副站长 庄河市汽车站 工程师 13084101798

梁爱民 市交通运输局
安全生产管理室主

任
15842606989

邵奎令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客管站长 15940882227

内河水域交通安

全

邓杰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行政执法队水运部

部长
13079877977

汤 金 庄河新港客运站 副站长 1399867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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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市交通运输局

危化品运输 王 阁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综合执

法队
部长 13387889997

港口建设 郭丰瑞 市交通运输局 副局长 13604110990

庄河生态环境分

局

环境污染
赵永涛 庄河生态环境分局 执法队大队长 高级工程师 13500763353

颜景凯 庄河生态环境分局 执法队大队长 13134116999

生态破坏
隋军 庄河生态环境分局 执法队科员 高级工程师 13019430906

姚长敏 庄河生态环境分局 监测站站长 高级工程师 13840805985

市市场监管局

特种设备安全 陈德荣 市市场监管局 科长
89875830、

15542601588

食品安全 范有刚 市市场监管局 科长
89836471、

13942034070

药品安全 汤丽媛 市市场监管局 药品安全中队长
89859016、

13644237580

庄河供电公司 供电方面

张思远 安全监察部 科长 副高级工程师 15898117373

冷东富 运维检修部 科长 副高级工程师 18642825597

市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安全

赵永大 市消防救援大队 政治指导员 副处 15241102999

庞艳峰 市消防救援大队 大队长 副处 1524116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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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市卫生健康局

传染病疫情防控

王峰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 主任技师 15641129862

王丽娜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 主任技师 15641129037

杨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疫规划科科长 主任医师 15641129816

姜美玲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科科长 副主任技师 15641129858

陶毅 庄河市中心医院 感染管理科科长 副主任护师 15542671929

医疗救援

贺业健 庄河市中心医院 业务副院长 主任医师 13354002003

徐东 庄河市中心医院 医务科副科长 主治医师 18342013579

曲连科 庄河市中心医院 医务科副科长 副主任医师 13795186333

郭娜 庄河市中心医院 护理部主任 主任护师 13504953331

于吉利 庄河市中心医院 呼吸二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009433043

王德军 庄河市中心医院 感染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236915559

孙德文 庄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15382288977

曲红 庄河市中心医院 儿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898406699

任广峰 庄河市中心医院 心内二科主任 主任医师 18504116500

宋瑾官 庄河市中心医院 消化科主任 主任医师 15754008179

姜明刚 庄河市中心医院 肾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050505757

王英才 庄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 主任医师 15504955135

孙美波 庄河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一科主任 主任医师 1554255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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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市卫生健康局 医疗救援

李军 庄河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18940958822

孙文斌 庄河市中心医院 普外一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332227408

林希龙 庄河市中心医院 骨二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700116206

王吉锋 庄河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15524778535

张世杰 庄河市中心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332211931

孔繁成 庄河市中心医院 胸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1394080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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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应急重要物资装备名录

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53 米云梯消防

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 五十铃抢险救

援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 豪沃水罐车 2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 五十铃水罐车 6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 万国水罐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 高喷消防车 3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 豪沃泡沫水罐

车

5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8 细水雾消防车 2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9 欧曼水罐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0 解放水罐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1 黏贴式堵漏工

具

2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2 磁压式堵漏工

具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3 注入式堵漏工

具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4 救生三脚架 1 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5 伤员固定抬板 2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6 有毒气体探测

仪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7 单杠梯 1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18 大二节梯 1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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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9 水驱动排烟机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0 电绝缘装具 6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1 防化手套 5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2 无齿锯 3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3 机动链锯 3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4 破拆工具组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5 警戒带 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6 大绳 10 支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7 电台 12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8 绝缘剪 8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29 分水器 20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0 无火花工具 1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1 防坠落辅助部

件

3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2 起重气垫 3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3 缓降器 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4 消防斧 23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5 可燃气体探测

仪

3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6 80 水带 204 盘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7 65 水带 176 盘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 37 －

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8 头灯 30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39 手提灯 12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0 消防火服 250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1 消防头盔 155 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2 消防手套 460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3 消防火靴 219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4 呼救器 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5 腰斧套 8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6 消防腰斧 12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7 抢险救援头盔 88 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8 抢险救援靴 50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49 抢险救援手套 200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0 抢险救援服 150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1 护目镜 5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2 救生衣 50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3 防静电服 10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4 防静电内衣 58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5 阻燃头套 2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6 攻坚组火服 4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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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 双向流 6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8 移动供气源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59 测温仪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0 移动排烟机 2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1 凿岩机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2 充气泵 2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3 多功能担架 6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4 重型防化服 5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5 多功能水枪 27 支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6 直流水枪 10 支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7 空气呼吸器 23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8 绳梯 1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69 应急救援指挥

箱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0 充气装置 2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1 铁锹 55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2 铁挺 5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3 轻型防化服 5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4 水带护桥 5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5 水带包布 80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 39 －

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6 水袋挂钩 67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7 警示牌 4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8 警戒柱 10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79 止水器 10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80 攻坚组头盔 4 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81 液压破拆工具

组

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82 机动消防泵 2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83 围油栏 1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84 吸附垫 1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85 集污袋 1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庞艳峰 1524116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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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庄河市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分析

8.4.1 庄河市概况

庄河市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大连市东北部，为大连市所

辖县级市。地理坐标东经122°29′～123°31′、北纬39°25′～

40°12′，东近丹东与东港市接壤，西以碧流河与普兰店区为邻，

北依群山与营口市盖州市、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相连，南濒黄

海与长海县隔海相望。

庄河的水资源已成为大连市主要水源，水资源量占大连市水

资源量的 45%，淡水资源总量 17.45 亿立方米，境内有 9 条较大河

流，多年平均径流量 16.68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降水量 855 毫米，

人均水资源量 1,920 立方米，人均地表水 1,830 立方米。

特色农业享誉海内外，水产品产量居全省县（市）首位，杂

色蛤等贝类资源丰富，被誉为“世界贝库”。集海、河、湖、山、

林、泉、岛、港、城九大要素于一地，在东北地区的县（市）中

绝无仅有，国家地质公园、AAAA 级冰峪旅游度假区以其奇特的石

英地貌和亚洲面积最大、保持完整的赤松林闻名于世。

辖区有涉氨企业 107 家，非煤矿山企业 14 家，烟花爆竹批发

企业 4 家。辖区内存在重大危险源 54 处，其中四级重大危险源 30

处，介质为液氨的 24 处、介质为炸药的 6 处；三级重大危险源 11

处，介质为炸药的 8 处、液氨的 3 处。

8.4.2 主要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

根据《工贸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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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安委〔2016〕7 号）

等，结合对辖区行业和企业性质、生产工艺及设备设施情况、企

业所使用的原辅材料和产品、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分析，

得知我市潜在的主要事故（事件）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

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

伤害、车辆伤害、淹溺、放炮、危险化学品泄漏、自然灾害引发

的生产安全事故等。

8.4.2.1 商贸行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商贸行业经营单位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

和人为不安全因素，或未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要求，

或对用电、消防设施、特种设备、疏散通道、应急照明、通风换

气、警示标识等管理不规范，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

物体打击、高处坠落、触电、起重伤害、车辆伤害等。

8.4.2.2 机械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机械行业的主要工艺过程有铸造工艺、锻压工艺、焊接工艺、

机械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涂装工艺等，主要有电气设备、特

种设备、公用辅助设备和建筑、消防等设备设施。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

素，或未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要求，可能导致的主

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

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

他伤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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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

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电炉绝缘损坏、起重

设备故障、炉体和钢包耐火层损坏、熔炼时循环冷却水故障、浇

铸时型模干燥度不足、爆炸危险场所及设备设施未按规定使用防

爆电器，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出现超温、超压、超

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炉体和钢水包烧穿、喷爆、浇爆、危

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的发生。

8.4.2.3 建材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建材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

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

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

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和其他伤害等，尤其是涉及危险

化学品使用、煤粉加工和输送、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及压力

容器使用和产生其他金属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

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

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或

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出现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

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

电等事故（事件）。

8.4.2.4 轻工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轻工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

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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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

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尤其是涉

及危险化学品使用、饲料加工、粮食加工和储存、肉类食品加工、

木制品加工、印刷、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及压力容器使用和

产生易燃易爆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

气不合理、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作业场所潮湿

度不达标，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

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

炸、触电、淹溺等事故（事件）。

8.4.2.5 有色行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有色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

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

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

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

8.4.2.6 农、林、牧、渔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农、林、牧、渔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

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

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

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

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煤粉加工和输送、有限空间作业、特

种设备及压力容器使用和滩涂养殖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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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失灵、通

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出现超温、超

压、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

爆炸、触电和淹溺等事故（事件）。

8.4.2.7 危险化学品行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危险化学品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

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

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

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

害等事故。

8.4.2.8 非煤矿山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非煤矿山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

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滑坡、

放炮、火灾、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

塌、触电、冒顶片帮、透水、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

伤害等。

8.4.2.9 建筑施工单位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建筑施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

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

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冒顶片帮、透水、

放炮和其他伤害等，尤其是涉及隧道和桥梁施工、大型模板浇筑、



－ 45 －

脚手架的架设和使用及拆除作业、拆除工程、深基坑作业、大型

玻璃幕墙施工、濒水作业、危险化学品使用、有限空间作业、特

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

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

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

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冒顶片帮、透水、放炮、危险化学品泄漏、

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和淹溺等。

8.4.3 事故（事件）后果

辖区内企业如果发生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事

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导致坍塌、中毒和窒息等

次生事故，还会造成环境污染，不仅扰乱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

而且影响社会稳定。

辖区内企业如果发生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

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或其他

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严重时可导致人员死亡，

致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无法正常开展。

8.4.4 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事件），可能对本企业

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对周边造成危害和破坏，事故介质

的理化性质、储存量和发生事故时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

因素决定了事故影响范围。

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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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或其他伤害事故（事件），可能

对作业场所造成危害和破坏，影响范围基本限于事发单位；坍塌、

起重伤害、车辆伤害事故（事件），还可能对周边和外来人员造成

财产损失和伤害。

8.4.5 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

加强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明确

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

制度，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充分辨识和评估风险，

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制

定事故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认真做好生产安全事故事前、事中、

事后的思想、组织和资源准备；遵照法律法规要求保证安全生产

资金投入的有效实施，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要求落实本企

业的安全生产保障条件；落实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和隐患排查整改

制度；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加强对重点工艺、重点岗位、

重点设备设施的监督管理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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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组织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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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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